
临夏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临夏市 2023-2024 年度冬防
期间无烟 2号煤（环保洁净型煤）

补贴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市直相关单位：

现将《临夏市 2023-2024 年度冬防期间无烟 2号煤（环保洁

净型煤）补贴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贯

彻落实。

临夏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6 月 9 日

临市府办发〔2023〕35号

临夏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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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夏市 2023-2024 年度冬防期间无烟 2号煤
（环保洁净型煤）补贴实施方案

根据《省工信委、省工商局、省质监局、省环保厅关于执行

民用散煤民用型煤标准的通知》（甘工信发〔2018〕275 号）、《临

夏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临夏州煤炭经营监督管理办法

的通知>》（临州府发〔2019〕27 号）和《关于印发<2022 年临夏

州煤质管控“冬病春治”专项行动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临州煤管

办发〔2022〕4 号）文件精神，临夏市于 2019 年 6 月起执行无

烟 2号煤标准。为全力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，减少临夏市燃煤

污染，鼓励居民使用无烟 2号煤（环保洁净型煤），按照减轻群

众负担的原则，2023 年 4 月 1 日--2024 年 3 月 31 日期间，对居

民购买使用无烟 2号煤（环保洁净型煤）实行补贴，结合临夏市

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目的及意义

临夏市作为州府所在地，承担着全州大部分的环保攻坚任

务，全州范围内煤质执行标准的不统一，造成我市煤质管控难度

较大。针对严峻的大气污染防治形势，市上从 2019 年 6 月份严

格执行无烟 2号煤标准，而其它周边县目前只是倡导使用无烟 2

号煤（环保洁净型煤），但仍允许销售有烟煤。无烟 2号煤（环

保洁净型煤）的价格高于有烟煤，两种标准、两种价格，给群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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带来必选空间，给不法商人带来可乘之机，加之部分群众环保意

识不强，出现劣质煤向临夏市“倒灌”现象，给监管带来极大难

度。出台临夏市燃煤补贴政策，对使用无烟 2号煤（环保洁净型

煤）的居民进行适当补助，能不断提高居民使用无烟 2号煤（环

保洁净型煤）的积极性，杜决烟煤“倒灌”问题。

二、补贴对象

临夏市范围内冬季使用小煤炉的居民、出租户等。

三、补贴时限及标准

（一）补贴时限：2023 年 4 月 1 日--2024 年 3 月 31 日

（二）补贴标准：每吨无烟 2 号煤（环保洁净型煤）补贴

600 元，实行按户按实际购买量进行补贴，每户补贴上限 3吨。

四、补贴资金来源

最终补助资金以各镇街道居民实际购买数量为准，补助资金

由市财政自筹解决。

五、补贴方式

（一）临夏市范围内的冬季取暖用煤居民和住户，凭户口簿

或暂住证明分别到镇、街道领取加盖公章的配煤凭证。

（二）居民持配煤凭证到确定的煤炭市场(环西一级煤炭市

场、罗家湾一级煤炭市场）以市场价格购买无烟 2号煤（环保洁

净型煤）。

（三）煤炭市场在确定人员信息后，将无烟 2号煤（环保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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净型煤）销售给出具配煤证的居民和住户，并收取和保存配煤凭

证，做好统计工作。

（四）待补贴时间结束后，煤炭市场一并将装订好的配煤凭

证和销售单据返还给镇、街道。

（五）各镇、街道在收到煤炭市场返还的配煤凭证和票据后，

与所留存根进行核算，按每吨无烟 2号煤（环保洁净型煤）补贴

600 元的标准，确定各自辖区核定补贴资金数额。

（六）各镇、街道将各自辖区内补贴资金统计后，上报市财

政局。

（七）市财政局根据各镇、街道上报的补贴资金数额，向镇、

街道支付补贴款。

（八）各镇、街道收到补贴款后，每月月底前将补贴款汇入

购煤群众一卡通或专用帐户。

六、工作职责

（一）市工信局负责二个一级煤炭市场和一个二级煤炭配送

网点的监督指导，协调各相关职能部门，落实煤质管控措施。对

入驻煤炭市场的工作人员要实行定岗、定责、定时的工作制度。

核算煤炭市场无烟 2号煤（环保洁净型煤）销售量。

（二）各镇、街道负责核实确定户数，印制和发放配煤凭证，

配煤凭证按发放顺序编号、一式两份，一份发放给购煤居民和住

户，一份为存根，结算时两份必须一致；同时登记确定购煤群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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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卡通或专用帐户，以便发放个人煤价补贴款。

（三）市市场监管局负责市场内煤炭质量监管，按照符合临

夏市现行政策规定予以销售的煤炭标准，严格按照《产品质量监

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》进行抽检，出具质检报告，质检报告作为

领取财政补贴的依据之一。

（四）市发改局、市场监管局负责煤炭市场与供煤企业签订

供货合同，加强对市场煤价的调控和监管。

（五）市财政局负责补贴资金的安排。

（六）市审计局负责对补贴资金使用的监督审计。

（七）2024 年 3 月 31 日后（冬防采暖期结束），配煤凭证

自行作废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大宣传力度。各镇、街道网格员要持续做好无烟 2

号煤（环保洁净型煤）补贴政策宣传工作，逐户向用煤居民告知

我市一级煤炭市场和二级煤炭配送网点的联系方式和具体地址，

鼓励和引导居民通过正规渠道购买无烟 2号煤（环保洁净型煤）。

融媒体中心、914 广播将补贴政策在黄金时段滚动宣传。

（二）煤炭市场必须按照环境保护要求，出售符合临夏市销

售标准的无烟 2号煤（环保洁净型煤），如销售的煤炭经市市场

监管局抽检检验达不到临夏市销售的标准，将不予补贴并依据相

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予以顶格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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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相关镇、街道和部门单位的工作人员要认真调查摸底，

“不留空白、不留死角”，认真履行职责，如发现弄虚作假、以

权谋私，非法套取购煤补贴者将严肃查处。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临夏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6月 9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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